附件1

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《连州市城镇
[bookmark: _GoBack]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实施
意见》的通知（代拟稿）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工作，统一政策执行标准，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（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清府办〔2025〕15号，下称《修订办法》），现废止《印发〈连州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连府办〔2010〕85号），我市不再制定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，相关工作按照《修订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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